信息工程学院年度评优办法

(2013.2修订)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激励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教师队伍和团队建设，营造一个鼓励先进、学习先进、创新争优、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学院的综合实力，促进学院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年度评优设集体奖项和个人奖项。
(一) 集体奖奖项及设奖数

1. 教学工作奖：设优秀奖、优良奖各1个；

2. 科研工作奖：设优秀奖、优良奖各1个；

3．学院建设贡献奖1个。
(二) 个人奖奖项及设奖数

1．院级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共 6名; 
2．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共10名；
3．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共10名；
4. 学院建设贡献奖5名。
在年度评选过程中，若符合评选条件的集体或个人数不足，相应奖项可缺额或空缺。
第三条 评选范围。
1．教学工作奖、科研工作奖的评选范围是学院各研究所、中心和实验室； 
2．学院建设贡献奖的评选范围是学院所有部门；
3．个人奖的评选范围是学院全体在职教职工。

第四条 评选条件。
(一) 集体奖项。
申报各类集体奖的部门根据年度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和取得的成绩自行申报。申报各奖项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教学工作奖的集体，应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教学效果良好，在教学改革和建设方面取得好成绩，完成的人均教学业绩指标（见附件一：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工作评优考核指标）位于学院前列。
2．申报科研工作奖的集体，部门年度科研工作在科研项目、论文、专利、获奖等方面取得良好业绩，具体指标参见附件二：信息工程学院年度科研工作集体奖评选指标。
4．申报学院建设贡献奖的集体，应该具有大局观和主人翁精神，团结和谐，并至少在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实验教学与建设管理、教职工管理、分工会建设、学生管理或文体活动等方面的某一方面取得优良成绩，为学院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二) 个人奖项。
1．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积极承担各项教学任务，工作认真负责，年度教学业绩考核为A或B，且个人各模块的教学业绩指标（见附件一：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工作评优考核指标）位于学院前列。
2．科研工作先进个人：认真履行教学职责，在科研工作上取得良好业绩，具体评选指标参见附件三：信息工程学院年度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指标。
3. 院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
(1) 院级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应为年度考核优秀（A）人员；
(2）优秀教师候选人应在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方面有突出表现，具体指标可参照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及科研工作先进个人评优指标；
(3) 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应满足以下条件：年度至少有一项在管理工作中的特色工作（如撰写新闻报道、学生工作创新、为师生服务受到表彰、组织或参加学院重大活动、发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研究论文、开设新的实验项目、管理制度创新等）受到学院以上级部门的肯定；或在实践教学与管理中成绩突出；或在专项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
4. 学院建设贡献奖

在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实验教学与建设管理、教职工管理、分工会建设、文体活动组织或学生管理等方面的某一方面取得优良成绩，为学院发展做出主要贡献。
第五条 年度评优小组的组成。
年度评优小组由学院党政领导、学院分工会主席、系主任、研究所所长、中心主任、学院办公室主任、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和教工党支部书记组成。
第六条 评选程序。
1．部门或个人填写相对应的申报表；

2．研究所、中心与学院办公室共同负责核实是否符合评选条件；

3．申报部门和个人公开陈述，由学院评优小组进行评议、讨论，并无记名投票决定。
第七条 对获得奖励的集体和个人，学院给予表彰和奖励，奖励金额视当年自主理财情况而定。

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开始实行。
附件一：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工作评优考核指标
本指标体系参考学校本科教学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学院教师教学业绩考核办法以及学院任期目标要求制定，具体指标体系如下表。

	指标名称
	指标内涵
	指标量化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教学

工作量
	学年教学工作量
	个人学年所完成的课堂教学教学工作量和非课堂教学工作量
	业绩点
	

	教学建设与研究
	承担的教学建设与研究项目
	主持教学改革、课程、专业、教材、实验室、教学基地建设等项目
	项目立项等级

每项分值(注1)
	国家级20分
	省部级10分
	校级重点8分/一般5分

	
	教学研究论文论著（教材）
	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教学研究论文论著（教材）
	论文专著和教材的等级，每篇部分值(注3)
	教育A类论文、专著或国家级教材，20分
	教育B类论文10分，省级重点教材15分
	一般正式期刊教育论文6分，校级重点或一般教材10分

	
	教学改革与研究的奖励
	教学成果奖
	获奖等级
	国家级各等、省部级一等奖30分
	省部级二等20分
	校级一等15分

	
	
	优秀学位论文
	获奖等级
	国家级40分
	省级 15分
	校级10分

	
	
	教学软件等
	获奖等级
	国家级每项10分
	省级每项6分
	校级4分

	教学

效果
	指导学生获奖
	指导学生参加院级以上各类学科竞赛或学术科技类竞赛获奖情况
	获奖等级，每一项分值(注2)
	国家一等20分；国家二等15分；国家三等10分
	省部一等10分；省部二等9分；省部三等8分
	

	
	指导学生论文
	指导本科生发表论文、专利
	论文专著和教材的等级，每篇部分值(注3)
	A类论文8分
	B类论文4分
	一般正式期刊教育论文2分

	
	教书育人方面的获奖情况
	对教师个人的教学奖励(先进教师、名师、新秀、教指委委员等)
	获奖等级

每项分值(注2)
	国家级20分
	省部级10分
	校级6分

	
	
	教学单项奖：教学竞赛、优秀班主任、毕设导师、研究生导师等
	
	国家级16分
	省部级8分
	校级6分

	
	学生评教结果
	学评教分数
	学评教分数
	多门课程的学评教结果取各课程学评教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开放教学
	招收外国留学生
	研究生
	招收1人得8分

	
	
	研究生到国（境）外交流学习
	研究生
	派出1位学生（三个月以上）得6分

	
	
	组织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
	研究生
	1位学生参加国际会议（国内召开）得1分，1位学生参加国际会议（国境外召开）得2分

	特色
	围绕本科人才培养所采取的有力举措和创新，并取得突出成效。


注1：项目负责人或论文第一作者负责项目、论文、获奖等得分在各成员间的分配，只可使用一次。项目得分在项目执行期内有效；论文论蓍教材得分在发表(出版)当年有效。

注2：同一项目多次获奖，取最高奖，多次奖不累加。

注3：教育A、B类论文分别为浙江工业大学国内A、B类学术期刊名录中“人文、社会科学”栏目下的教育类期刊。 
附件二：信息工程学院年度科研工作集体奖评选指标
1、评选基本条件：
1、实现学院的科研基础性目标和重大突破性目标之一;

2、年度科研经费的人均量居前4;

3、年度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4、高水平论文和专著；

2、评比指标

1、人均科研经费；

2、授权发明专利、SCI期刊论文、EI和A类期刊论文人均数；

3、获国家级项目人均数；

4、获省部级项目人均数；

5、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数量；

附件三：信息工程学院年度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指标
1、评选基本条件

   该候选人的年度科研业绩点位应位居学院前40%，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之一：

1、 年度科研到款总额位列学院前10%；

2、 新增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负责人；

3、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EI国际期刊论文或A类期刊论文；

4、 授权发明专利1项；

5、 新增科技奖项主要完成人（国家级奖前5名，省部级奖前3名，厅局级奖第1）；

6、 实现学院的科研基础性目标和重大突破性目标之一。

2、评比指标内容及分值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候选人分别填写到款数、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等内容并计算各分值，各分值之间独立，不进行加权平均，表格如下:

	内容
	分数

	主持的科研项目
	国家级
	10

	
	省部级重点重大
	8

	
	省部级一般
	5

	
	累计到款100万以上项目
	10

	
	累计到款30万以上项目
	5

	科研成果
	TOP期刊论文
	10

	
	SCI期刊论文
	8

	
	A类、EI期刊论文、发明专利
	4

	
	专著和教材（每部）
	10

	获奖
	国家级奖前5位
	10

	
	省部级奖前3位
	8

	
	厅局级奖第1位
	4


